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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醫學大學 110 學年度大學甄選入學招生考試 

          牙醫學系指定項目報名流程及面試注意事項 
報名流程說明: 

步驟一：請於 110 年 3 月 31 日下午 14:00 起至 4 月 9 日 21：00 止至網站

http://aca.csmu.edu.tw/，進入本校招生管理系統，點選「登入」輸入考生

身分證號及學測應試號碼→進入「考生查詢及列印」→「考生基本資料確認→

「詳細內容」→確認基本資料→進入「考生查詢及列印」→「ATM 繳款代號」

→點選「列印本頁」列印出 ATM轉帳代號。 

※本校採繳費成功後於 3 月 31 日下午 16:00 起方可選擇面試時段，而且每時

段皆有名額限制，考生可自行上網選擇應考時間，請儘早完成繳費手續及選擇

面試梯次，以免名額受限，若經選定時間，皆不得要求變更時間及要求退費，

請務必審慎考慮。 

步驟二：報名費：請至金融機構自動櫃員機（ATM）辦理轉帳繳費。 

1.繳費金額：新台幣 1,400元。 

2.ATM轉帳繳費時間：110年 4月 9日 21:00止。 

3.繳費方式：本次繳費作業與彰化銀行（銀行代號 009）合作，限以自動櫃員

機(ATM)轉帳繳費。 

(1).持具有非約定轉帳功能之金融卡（不限本人）至金融機構自動櫃員機 

（ATM）轉帳繳費，流程如下： 
a. 將金融卡插入 ATM 

      
b. 選擇「轉帳」或「跨行轉帳」 

      
c. 輸入彰化銀行代號「009」 

      
d. 選擇「非約定帳號」 

      

e. 輸入轉帳帳號(網路系統取得之帳號，共 14碼) 
      

f. 輸入轉帳金額 1,400元 
      

g. 交易完成列印交易明細表（請妥善保存） 
 

(2).繳費完成後，請檢查 ATM 交易明細表帳戶的餘額是否已扣款，並可再查「交易

金額」欄或「手續費」欄（持彰化銀行金融卡至彰化銀行自動櫃員機轉帳繳費

者免扣手續費）是否出現金額，以確定完成轉帳繳款，若無扣款紀錄即表示轉

帳失敗，請依轉帳繳費方式再次進行轉帳，或向金融卡發卡銀行確認所持之金

融卡是否有轉帳功能。  

  (3).轉帳繳費後，請再次進入個人網路報名系統，輸入「身分證號」及「學測應試

號碼」，如畫面顯示繳費日期，表示繳費轉帳成功，即可在 110 年 3 月 31日下

午 16:00 至 4 月 9 日 21:00 前選擇面試時段。 

         (4).若無法進行選擇面試時段，表示繳費失敗，請依轉帳繳費方式再次進行轉帳，

或請儘速與本校招生組連絡處理相關事宜，以免延誤報名。 

     (5).「交易明細表」即考生之繳費收據，請妥為保存，以便日後若有疑異時核帳之

用。 

 

http://aca.csm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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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報考多學系之繳費帳號均不相同。 

  （例：考生若同時報考 2 個以上學系，會有 2 張以上的 ATM轉帳代碼，每張繳費帳號均不相 

   同），故請針對每張帳號繳費，請留意勿繳錯帳號；未依規定時間辦理繳費者，視同未繳費

並取消參加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資格。 

◎經大學入學考試中心登錄有案之低收入戶考生免繳報名費，本組會自動開放報名系統權限，

請自行上網選擇時段。另中低收入戶考生減免報名費 60%。請依減免後費用繳費後，再自行

上網選擇時段。  

步驟三：請於 110 年 3 月 31 日下午 16:00 起至 4 月 9 日 21：00 止，再次進入本校招生管理

系統 http://aca.csmu.edu.tw/，點選「登入」輸入，考生身分證號及學測應試號碼

→進入「考生選填應試時段」選填面試時段(請務必審慎考慮，一經選定送出，不得

要求變更時間及申請退費)→進入「考生查詢及列印」→列印出「應試時間」。 

 

 報到及術科、面試地點： 台中市南區建國北路一段 110號  

(口腔醫學研究中心 地下一樓 ) 
   

術科考試(四月十七日上午) 

術科時間 程序 說明 

08:30~08:50 
辦理身分核對及 

報到手續 

1. 考生必須攜帶身份證件報到。 

2. 因疫情管控，請自備口罩，術科考試全程戴口罩應試。 

3. 08:50~09:10 考試開始前，僅接受補報到；考生不得以

任何理由要求再單獨介紹術科考試程序及規則，以免影

響其他考生應試權利。 

4. 09:10 後未報到者，視同放棄參加術科考試資格。 

08:50~09:10 
介紹術科考試程 

序及規則 
1. 考試結束後，考生依服務人員引導離開試場。 

2. 素描考試開始，考生未到者視同放棄參加考試資格。 

3. 素描及雕塑之間的時間僅有如廁休息時間，並在位靜候

雕塑考試。 

4. 考生請自備術科使用之雕塑工具，素描限使用本系提供

之用具。 

09:10~09:50 

(40分鐘) 
術科 I (素描) 

10:10~11:10 

(60分鐘) 
術科 II (雕塑) 

 

 

面試各梯次報到時間及流程 

日期 四月十七日 四月十八日 報到時間   說         明 

上午

梯次 
術科考試 

(全體考生) 
1F 09:00~09:10 

1. 考生必須攜帶身份證件報到；務必

準時報到，逾時未報到者，視同放

棄參加面試資格。 

2. 請考生自備口罩，進入口腔大樓進

行體溫測量。 

3. 面試結束後，考生依工作人員引導

離開試場。 

4. 面試考場設於口腔醫學研究中心內

，因應疫情管控，無法開放家長進

入。 

下午

梯次 

1C 1H 13:10~13:20 

1D 1I 15:10~15:20 

面試時段分(1C.1D.1F.1H.1I)時段，考生擇一選填梯次 

http://aca.csmu.edu.tw/


- 3 - 

 

 

以下身份考生請另外繳驗證明文件： 

  1、境外學歷(含國外、香港澳門地區、大陸地區)學歷報考者之學歷證明文件。 

  2、 以「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等學歷(力)及身份證明文件之考生。 

     請於 4月 9日前以限時掛號方式郵寄至台中市建國北路一段 110號招生組收。 

 
 
重要提醒： 

一、 務必注意選填面試梯次系統將於 110年 4月 9日 21:00關閉；請提早完成繳費並

選填面試梯次，逾時不予補辦，並應於 110 年 4 月 9 日 21:00 完成應繳審查資

料上傳，方完成報名程序。未完成繳費、選填面試梯次或未如期完成資料上傳

任一項者，視為未完成報名手續，不得參加指定項目甄試。 

二、 請考生務必依選填梯次準時報到，逾時未報到者，視同放棄參加面試資格。 

三、 考生本人必須攜帶身份證件(身分證、有照片的健保卡或駕照)核對身份報到；務

必準時，逾時未報到者，視同放棄參加面試資格。 

四、 術科考試：每位考生均須準時參加 4月 17日上午術科考試梯次。 

五、 面試開始後在口腔大樓 1樓教學走廊外張貼各考生抽籤序號。 

六、 學校開放建國北路上【誠愛樓】家長免費汽車停車位服務；面試當天，車位有限，

請家長及考生特別預留時間，以免影響報到時間。 

七、 面試當日若考生個人因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為「確診病例」則不接受面試可辦

理退費、「居家檢疫或居家隔離之個案」或「自主健康管理之社區監測通報採檢

個案」者，將啟動隔離試場進行面試及術科考試。 

面試當日若考生發燒有症狀，經測量體溫達額溫 37.5 度及耳溫 38.0 度(含)以

上者，將啟動備用試場應試。 

八、  凡錄取他校繁星醫學系、牙醫學系者，於 4月 16日 12:00前得以傳真方式提出

申請退費，逾期不予受理。 

九、 牙醫系服務電話： 04-24718668  分機 55012、55015 

                學系秘書：林琬玲小姐、潘雅芳小姐 

十、 招生組服務電話：04-24730022   分機：11112、11118、11130、11153 

十一、 考試當天試務中心電話：04-24730022轉 17800 

十二、  試場規則：依「中山醫學大學口腔醫學院牙醫學系申請入學及校內申請轉系 

術科考試規則及相關處理辦法」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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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醫學大學口腔醫學院牙醫學系申請入學及校內申請轉系 

術科考試規則及相關處理辦法 

 
 報到及入場 

第一條  考生報到時，應攜帶有相片之識別證件(身分證、健保卡、駕照)以確認身分；報到

後進入考場前應在右胸配戴報到給予的識別證件，始得進入考場。 

第二條  考生應按規定報到時間報到，遲於第一節術科考試開始時間，不得報到或入場；

已入場應試者，至所有術科考試結束間，不得離開考場，違者取消考試資格。不

可抗拒之意外事件不受本條文限制。 

 識別號碼 

第三條  考生應按識別證號碼入座，在開始作答前應先檢查圖畫紙、座位之號碼是否相同，

如有不同，應即舉手，請監試人員處理，否則該科不予計分。 

 文具用品 

第四條  術科考試之素描考試，限用考場提供之圖畫紙 2B 及 6B 鉛筆作答，橡皮擦亦由考

場提供，得允許個人攜帶專業用橡皮擦。 

第五條  術科考試之雕塑考試由考場提供水晶肥皂一塊，得由考生自行準備雕刻用具(例如

雕刻刀、鐵尺)。 

第六條  考生除提供文具及橡皮擦、水晶肥皂、手錶（未附計算器者）、雕科用墊紙一張外，

不得攜帶電子計算機、耳機、手機、呼叫器及其他通訊器材入場，各類計時器鬧

鈴功能須關閉，違者該科不予計分。 

 作答規範 

第七條  考生在開始作答前，應先檢查圖畫紙、素描用鉛筆、橡皮擦、水晶肥皂是否齊備、

完整，如有缺漏、污損或錯誤，應即舉手請監試人員處理。 

第八條  考試題目，如因印刷不清或試題張數不足時，得於發題後十分鐘內舉手請監試人

員處理，但不得要求解釋題意。 

第九條  考生應在試題紙上或雕刻用墊紙劃記資料，不得自行使用其他紙張，違者該科不

予計分，並送本校招生委員會議處。 

 試場秩序 

第十條  考生不得左顧右盼、相互交談、窺視、便利他人窺視或擾亂考場秩序影響他人作

答，經制止不從者，該科不予計分。 

第十一條  考生不得有傳遞、夾帶、交換試卷、自誦或以暗號告人答案，或以試題紙、圖畫

紙、雕科用墊紙等供人窺視抄襲等舞弊情事，違者該科不予計分，並送本校招生

委員會議處。 

第十二條  考生不得在術科考場內吸煙、或擾亂試場秩序影響他人作答，違者初次予以勸告；

不聽勸告者，即請其出場，該科不予計分；拒不出場者，取消其考試資格。 

 交卷規定 

第十三條  考試時間尚未結束，考生如已完成術科作答，得先交卷，一經離座應即將試卷、

圖畫紙或肥皂作品併交監試人員驗收，不得再行修改作答，違者該科不予計分，

並送本校招生委員會議處。 

第十四條  考生於每節考試時間終了鈴（鐘）聲響畢後，應即停止作答，靜候監試人員收取

試題、圖畫紙或肥皂作品，如仍繼續作答經勸止不理者，扣其成績三分，並送本

校招生委員會議處。 

第十五條  考生已交卷出場後，不得在試場附近逗留或高聲喧嘩、宣讀答案或以其他方法指

示場內考生作答，經勸止不聽者，該科不予計分，並送本校招生委員會議處。 

第十六條  考生不得將試題、圖畫紙或肥皂作品攜出場外，違者該科不予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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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外狀況 

第十七條  考生進行申請入學第二階段報考本系之時，須回傳「中山醫大牙醫系申請入學第

二階段或校內轉系意外狀況處理同意書」，主要針對因本系的術科雕塑考試受傷之

處理作業，亦以提早宣達使考生能事先留意。 

第十八條  術科考試期間如因申請入學或轉系考試造成不可抗拒之因素必須馬上就醫(例如雕

塑考試劃傷手部)，通報當時當場的術科委員並經同意，得先強制急診醫療，處理

後再延長就醫期間的考試時間，當日完成術科考試。 

第十九條  考試之前即因個人身體不適或有病症，考試期間必須立即就醫，則「不適用」前

條文「延長就醫期間的考試時間，當日完成術科考試。」 

 其他規定 

第二十條  考生不得請人頂替或偽造證件混入試場應試，違者取消其考試資格；其有關人員

送請有關機關處理。 

第二十一條  考生不得有威脅其他考生幫助其舞弊，或威脅監試人員之言行，違者取消其考試

資格。 

第二十二條  考生如有本辦法未列之其他舞弊或不軌意圖之行為時，得由監試或試務人員予以

登記，提請招生委員會，依其情節輕重予以適當處分。 

第二十三條  考生若有舞弊情形，經檢舉並查證屬實者，除依前十九條提請招生委員會依其情

節輕重予以議處外，另專函通知該生就讀學系。 

招生糾紛申訴範圍及處理程序 

一、申訴範圍：考生對於考試相關事宜認有不當致損及其個人權益，經由行政程
序處理後仍無法解決者，得向校內轉系考試委員會提出申訴。 

二、申訴程序： 

（一）考生申訴應於放榜日起十五日內書面向考試委員會提出申請。 

（二）申請書應記載申訴人姓名、准考證號碼、報考系別、住址、 

申訴之事實及理由、希望獲得之補救，並應檢附有關之文件，申請人並應簽訂

具結文，郵寄：40201 台中市南區建國北路一段 110 號「中山醫學大學校內轉

系考試委員會」收。 

（三）考試委員會收件後，除有應不受理或中止評議情形，逕行通 

知申訴人外，應於三十日內作成評議決定書。 

（四）評議決定書呈校長核可後，即送達申訴人，申訴人如有不 

服，於評議決定書送交之次日起十日內得提出覆議申請，但同案覆議以一次為限。 

第二十四條  本辦法經招生委員會議、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相關附件： 無 

※修正記錄： 108 年 06 月 05 日 中山醫學大學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4 次牙醫學系招生委員會議制訂 

 108 年 07 月 26 日 中山醫學大學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4 次牙醫學系系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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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醫大牙醫系申請入學第二階段或校內轉系意外狀況處理同意書 

 

貴考生及家長台鑒 

牙醫系在申請入學或校內轉系考試設有術科考試，敬請詳讀「中山醫學大學口腔醫學院牙醫學系申請

入學及校內申請轉系術科考試規則及相關處理辦法」(簡稱辦法)。 

1. 考試期間如遇身體不適或因術科工具(例如雕刻刀、美術刀、裁切刀)造成的意外傷害，依據上述辦法

的第十八條，通報當時當場的術科試務委員並經判斷得強制急診醫療或立即就醫，處理後再延長就

醫期間的考試時間，當日完成術科考試。 

2. 考試之前即因個人身體不適或有病症，考試期間必須立即就醫，則「不適用」第 18 條「延長就醫期

間的考試時間，當日完成術科考試」。 

3. 對於未滿 20 歲之考生，亦請監護人詳讀後並做同意簽名。 

 

請考生詳讀「牙醫學系申請入學及校內申請轉系考試術科考試規則及相關處理辦法」，了解申請入學第

二階段考試期間的意外情況就醫處理流程，並做簽名。 

考 生 簽 名： 

學測或學號編號： 

簽 名 日 期： 

 

考生於 110 年 3 月 31 日(含)之前未滿 20 歲者，請監護人協同了解申請入學第二階段考試期間的意外

情況就醫處理流程。 

監護人姓名： 

與考生關係： 

簽名日期 ： 

 

 

完成第二階段報名後，請列印本頁並做簽名(未滿 20 歲者亦需有監護人簽名)，以掃描檔或傳真回擲牙

醫學系，最遲於術科考試報到前完成。(傳真號碼：04-24759065 ／ email：cs5011@csm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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